
大
陸
農
村
改
革

與
兩
岸
農
業
合
作
的
前
景



。

大
陸
農
業
改
革
與
兩
岸
農
業
交
流
之
探
討

。

從
傳
統
農
業
到
現
代
農
業

大
陸
農
業
的
發
展
及
問
題

主
持
人

報
告
人

吳
敬
瓊
/
中
國
國
務
院
發
展
研
究
中
心
市
場
經
濟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
陳
希
煌
/
總
統
府
國
策
顧
問

張
曉
山
/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院
農
村
發
展
研
究
所
所
長



吳
敬
咕
咕

上
海
復
旦
大
學
經
濟
系
。
現
任
中
國
國
務
院

發
展
研
究
中
心
市
場
經
濟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、

北
京
大
學
、
中
歐
國
際
工
商
學
院
教
授
。
曾

任
中
圓
國
務
院
經
濟
體
制
改
革
方
案
辦
公
室

副
主
任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比
較
制
度
分
析
、
社

會
主
義
經
濟
改
革
的
理
論
與
政
策
。
代
表
著

作
有
《
轉
軌
中
國
》
'
四
川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
一
-
O
O二
年
、
《
吳
敬
禮
自
選
集
》
'
山
西
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二

O
O
三
年
、
《
當
代
中
國

經
濟
改
革
》
'
上
海
遠
東
出
版
社
，
二

O
O

四
年
。



陳
希
煌

美
國
喬
治
亞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博
士
。
現
任

總
統
府
國
策
顧
問
、
台
灣
區
雜
糧
發
展
基

金
會
董
事
長
。
曾
任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
主
任
委
員
、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學
系
教

授
、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學
系
主
任
。
專

業
領
域
為
農
業
經
濟
分
析
、
農
業
發
展
與
政

策
、
農
業
規
劃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台
灣
農
業

經
濟
問
題
之
探
原
》
'
稻
香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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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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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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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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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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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
張
曉
山
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院
農
業
經
濟
管
理
博
士

。

現
任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院
農
村
發
展
研
究
所
所

長
。

曾
任
北
京
市
人
民
政
府
農
業
經
濟
顧
問

、
中
國
林
牧
漁
業
經
濟
學
會
會
長
、
中
國
農

經
學
會
副
理
事
長
、
中
國
農
村
合
作
經
濟
管

理
學
會
副
理
事
長

。

專
業
領
域
為
農
村
經
濟

。
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
聯
結
農
戶
與
市
場

.. 
中
國

農
民
仲
介
組
織
探
究

》

(
主
要
作
者
之

一

)
，
中
國
社
會
科
學
出
版
社
，
二

O
O
二
年

五
月
，
北
京
、

《走
向
市
場
:
農
村
的
制
度

變
遷
和
組
織
創
新

》

，
經
濟
管
理
出
版
社

一
九
九
六
年
一
月
、
《
合
作
經
濟
理
論
與

實
踐
|
中
外
比
較
研
究
》
'
合
著
(
第
一
作

者
及
主
要
執
筆
人
)
，
中
國
城
市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九
一
年
九
月
。



《
報
告
人
》

。
陳
希
煌
/
總
統
府
國
策
顧
問

大
陸
農
業
改
革
與
兩
岸
農
業
交
流
之
探
討

主
持
人
、
各
位
貴
賓
、
各
位
女
士
、
各
位
先
生
，
今
天
很
高
興
有
此
機
會
參
加
余
紀
忠
先
生
的
紀

念
研
討
會
，
並
報
告
大
陸
的
農
業
改
革
與
兩
岸
農
業
合
作
的
問
題

。

眾
所
皆
知
，
十
九
世
紀
西
方
列

強
的
侵
入
，
中
國
面
臨
西
方
文
明

的
衝
擊
。

在
當
時
，
中
國
的
農
業
面
臨
了
四
大
難
題

.. 

一
個
是
小
農

經
營
的
效
率
問
題

，

小
農
經
營
缺
乏
經
濟
規
模
效
率
;
一
個
是
貧
窮
的
社
會
無
法
提
供
有
效
率
生
產
誘

因
的
問
題
，
同
時
，
當
時
中
國
也
缺
乏
現
代
化
耕
作
技
術
與
缺
乏
現
代
化
的
投
入

。

所
以
在
十
九
世
紀

末
、
二
十

世
紀
初
，

中
國
的
農
業
面
臨
效
率
、
誘
因
、
技
術
以
及
現
代
化
投
入
的
問
題
。
辛
亥
革
命
以

後
，

中
國
還
是
面
臨
了
軍
閥
的
割
據
，
戰
亂
不
停
，
所
以
中
國
並
無
有
效
的
休
開
時
間
來
改
進
中
國
的

農
業
。

因
此
不
難
了
解
到
中
國
在
當
時
農
村
破
產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農
業
要
改
革
相
當
困
難

。

尤
其
是
四

大
困
難
要

一
起
改
革
二
定
要
引
進
新
的
技
術
，

也
要
有
制
度
面
、
組
織
面
的
配
套
措
施
，
也
更
需
要

題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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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一
段
時
間
的
休
養
生
息
，
來
學
習
新
的
、
現
代
化
的
技
術

。

中
國

一
直
沒
有
得
到
這
麼

一
段
時
間
。

民
國
十
六
年
，
北
伐
成
功
以
後
，
中
國
統

一
，
從
一
九
二
七
年
到
一
九
三
七
年
，
中
國
獲
得
了
寶
貴
的

十
年
休
養
生
息
的
時
間

。

那
個
時
候
中
國
開
始
引
進
新
的
技
術
、
開
始
農
業
改
革
，
農
業
的
成
長
也
顯

現
出
相
當
程
度
的
成
效

。

可
惜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七
七
抗
戰
以
後
，
經
過
八
年
抗
戰
，
中
國
農
村
又
破
產

。

中
共
建
政
以
後
，

一
九
五
0
年
代
，
大
陸
農
村
經
過

一
系
列
的
社
會
主
義
體
制
改
革
，
從
農
村
互
助
組
織
到
農
村
合
作
社

的
推
動
，
當
時
大
陸
是
以
組
織
的
型
態
克
服
所
謂
小
農
經
濟
的
分
散
性
、
盲
目
性
、
風
險
性
以
及
脆
弱

性
等
缺
點

。

在
二
次
戰
亂
以
後
，
到
了

一
九
五
0
年
代
社
會
主
義
的
改
革
，
農
業
己
呈
現
相
當
程
度
的

成
長
。
但
是
在
一
九
五
八
年
以
後
，
推
動
人
民
公
社
運
動
，
在
公
社
範
圍
內
實
施
「
管
理
高
度
統
一
、

勞
動
高
度
集
中
、
分
配
高
度
平
均
」
的
計
畫
經
濟
，
破
壞
了
等
價
交
換
的
原
則
，
嚴
重
挫
傷
了
農
民
的

積
極
性
，
導
致
農
業
生
產
的
衰
退
。
尤
其
是
中
共
中
央
的
指
示
否
定
了
地
方
運
用
權
，
使
地
方
失
去
了

調
適
的
功
能
。
在
這
種
高
度
集
權
體
制
之
下
，
勞
動
、
土
地
以
及
各
種
生
產
資
材
都
不
可
能
得
到
充
分

的
利
用
與
發
揮
，
當
然
也
不
利
於
農
業
的
發
展
，
所
以
大
陸
的
農
業
改
革
是
勢
在
必
行

。

在
一
九
六
0
年
代
，
各
地
也
體
認
到
這
種
集
體
式
的
經
營
並
不
是
很
有
利
，
所
以
試
著
要
推
行
包

產
到
戶
和
鄉
鎮
市
場
，
但
是
在
那
時
候
的
政
治
環
境
下
不
被
允
許

。

到
了

一
九
七
0
年
代
末
期
，
文
化



革
命
以
後
，
客
觀
環
境
比
較
有
利
，
家
庭
聯
產
承
包
責
任
制
，
以
及
後
來
社
會
主
義
的
市
場
經
濟
才
逐

漸
展
開
。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中
國
大
陸
改
革
開
放
以
後
，
農
村
經
濟
發
生
了
深
刻
的
變
動
，
農
業
生
產
責

任
制
的
出
現
，
最
初
是
出
自
農
民
自
發
的
行
為
，
後
來
演
變
為
多
種
不
同
形
式
的
農
業
生
產
責
任
制
，

並
予
以
規
範
化
。
農
業
生
產
責
任
制
的
出
現
，
打
破
了
二
十
年
來
公
社
包
攬
生
產
分
配
和
消
費
的
一
切

經
濟
活
動
，
回
歸
到
市
場
經
濟
運
作
，
也
帶
動
農
村
產
銷
結
構
的
變
動
，
創
造
生
產
誘
因
，
提
升
勞
動

生
產
力
，
引
發
農
村
經
濟
的
發
展
。

在
改
革
開
放
之
前
，
中
共
實
行
計
畫
經
濟
導
致
經
濟
運
作
實
務
化
與
封
閉
化
，
在
沒
有
市
場
需
求

導
向
下
，
嚴
重
地
扭
曲
了
產
銷
制
度
，
市
場
價
格
受
到
扭
曲
，
所
以
由
統
治
經
濟
轉
為
市
場
經
濟
，
價

格
制
度
的
衝
擊
最
大
，
帶
來
了
結
構
上
適
應
的
困
難
，
所
以
大
陸
的
農
業
改
革
，
每
個
階
段
都
面
臨
瓶

頸
的
出
現
。
改
革
的
初
期
，
一
方
面
要
維
持
糧
食
價
格
的
穩
定
，
一
方
面
要
推
動
市
場
經
濟
、
創
造
生

產
誘
因
，
市
場
導
向
的
優
勢
造
成
農
業
生
產
偏
向
副
產
品
生
產
，
因
此
大
陸
的
農
業
改
革
很
難
在
計
畫

研
擬
、
市
場
發
展
、
與
政
策
目
標
三
方
面
取
得
一
致
。

一
九
九
0
年
代
，
大
陸
農
業
體
制
進
一
步
深
化
改
革
，
計
畫
商
品
經
濟
逐
步
向
市
場
經
濟
體
制
過

渡
以
後
，
由
於
勞
動
力
還
是
過
多
，
所
以
農
業
還
是
以
勞
動
密
集
技
術
來
推
動
、
來
發
展
，
資
本
與

技
術
的
集
約
化
經
營
還
沒
有
推
行
。
中
國
加
入
了
諾
言
以
後
，
並
未
取
得
市
場
經
濟
地
位
，
因
為
政
府

盟軍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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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
可d
-
4
4

Z
A
你
紀
忠
先
生
紀
念
研
討
會
】

主
導
市
場
經
濟
仍
然
不
受
法
律
的
約
束
，
制
度
化
與
完
善
化
的
市
場
經
濟
仍
然
有
待
完
成
。
事
實
上
，

要
推
動
農
業
發
展
必
須
對
農
村
經
濟
進
行
全
面
性
改
革
，
以
效
率
化
為
技
術
目
標
，
走
上
市
場
經
濟
。

中
國
大
陸
改
革
開
放
以
後
，
經
濟
上
呈
現
明
顯
的
成
長
，
但
是
因
為
認
知
上
與
配
套
措
施
的
不
足
，
農

業
改
革
經
過
一
段
時
間
以
後
，
制
度
面
與
階
段
性
的
問
題
逐
漸
顯
現
，
嚴
格
說
，
農
業
發
展
是
有
程
序

的
。

農
業
發
展
的
程
序
策
略
:
第
一
，
要
先
有
適
當
的
基
本
設
施
，
比
如
說
灌
溉
、
防
洪
、
產
業
道
路

等
等
這
些
基
本
設
施
。
第
二
，
要
有
技
術
引
進
與
創
新
，
需
要
有
效
的
因
素
投
入
與
農
業
試
驗
研
究

的
設
立
。
第
三
，
要
有
農
民
組
織
，
比
如
說
農
業
推
廣
、
農
產
運
銷
、
農
業
制
度
的
建
立
。
但
是
，
大

陸
至
今
，
在
這
些
方
面
還
相
當
地
欠
缺
。
改
革
開
放
以
後
，
經
濟
快
速
成
長
，
國
內
資
源
成
本
開
始
上

漲
，
而
農
產
品
價
格
上
漲
率
也
低
於
成
本
上
漲
，
惡
化
了
農
業
交
易
條
件
;
另
一
方
面
，
市
場
經
濟
的

推
動
，
農
產
品
商
品
流
量
增
加
，
但
是
農
產
運
銷
體
制
與
組
織
一
直
尚
未
建
立
，
農
民
經
常
有
「
賣
糧

難
」
的
情
形
，
經
濟
發
展
以
後
，
農
與
非
農
的
收
入
差
臣
擴
大
，
挫
傷
了
農
民
生
產
的
積
極
性
。
大
陸

改
革
開
放
以
後
也
推
動
農
村
工
業
化
，
引
進
企
業
投
資
農
業
，
使
農
業
企
業
化
經
營
。
共
固
然
是
促
進

了
農
村
的
經
濟
發
展
，
但
是
這
些
發
展
和
農
民
無
關
，
因
為
是
引
進
了
企
業
投
資
、
企
業
發
展
，
農
民

卻
被
邊
綠
化
，
農
村
環
境
也
被
污
染
，
形
成
農
業
、
農
民
、
與
農
村
的
三
農
問
題
。



記
得
幾
年
前
我
到
大
陸
的
時
候
，
大
陸
的
人
告
訴
我
，
他
們
要
推
動
農
村
工
業
化
、
農
業
現
代

化
。
我
就
告
訴
他
們
，
農
村
不
能
工
業
化
，
農
村
要
現
代
化
，
農
村
工
業
化
就
沒
有
農
村
了
，
農
村
要

現
代
化
以
後
，
才
能
產
生
城
鄉
互
補
的
作
用
，
如
果
把
農
村
統
統
工
業
化
變
成
工
業
區
，
那
麼
，
沒
有

農
村
可
以
看
到
農
業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
。

大
陸
的
朋
友
也
同
意
我
的
說
法
，
所
以
說
其
所
推
動
的
農
業
工

業
化
，
應
該
改
名
為
農
村
現
代
化
。

現
在
來
檢
討
一
下
當
前
大
陸
農
業
改
革
以
後
出
現
的
幾
個
矛
盾
現
象

.. 

第
一
，
分
散
經
營
的
小
農

與
日
益
成
長
的
大
城
市
的
矛
盾
;
第

二
，
家
庭
經
營
小
農
場
與
農
業
現
代
化
的
矛
盾
;
第
三
，
農
民
組

織
短
缺
與
農
村
服
務
體
系
不
配
套
的
矛
盾
;
第
四
，
農
民
收
入
偏
低
與
城
鄉
差
距
擴
大
的
矛
盾

。

檢
視

經
濟
發
展
與
歷
程
，
不
管
是
經
濟
發
展
亦
或
農
業
發
展
，
每
經
過
一
個
階
段
都
會
面
臨
到
階
段
性
的
瓶

頸
。
大
陸
農
業
的
未
來
發
展
，
如
果
不
檢
討
階
段
性
的
瓶
頸
並
加
以
改
革
，
很
難
順
利
推
展

。

到
目
前

為
止
，
大
陸
的
農
業
發
展
仍
舊
是
「
成
長
與
瓶
頸
」
相
制
約
、
「
希
望
與
阻
力
」
並
存
，
唯
一
的
出
路

仍
在
繼
續
不
斷
的
改
革
。

下
面
談
到
海
峽
兩
岸
農
業
的
合
作
問
題

。

中
國
大
陸
有
資
源
豐
富
與
市
場
廣
大
的
優
勢
，
台
灣
有

資
金
與
技
術
的
優
勢
，
同
時
階
段
性
的
發
展
也
不
一
樣

。

所
以
兩
岸
如
果
要
農
業
合
作
，
互
補
關
係
視

很
大
的
，
但
是
農
業
的
合
作
一
方
面
有
互
補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有
競
爭
的
關
係
，
如
果
不
是
在

一
個
善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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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立
場
上
互
補
，
那
就
會
利
用
優
勢
來
控
制
對
方
，
提
升
敵
對
的
意
識
。
因
此
，
兩
岸
的
農
業
合
作
，

必
須
在
一
個
善
意
以
及
理
性
的
市
場
行
為
之
下
合
作
，
避
免
因
交
流
而
產
生
流
弊
，
以
確
保
雙
贏
的
局

面
。

雖
然
兩
岸
農
業
互
補
有
廣
闊
的
空
問
，
但
是
兩
岸
政
經
面
諸
多
異
質
性
，
兩
岸
農
業
交
流
必
須
檢

視
兩
岸
經
貿
政
策
與
農
業
優
勢
差
異
性
，
以
及
公
經
濟
與
私
經
濟
利
益
的
一
致
性
。
兩
岸
政
策
面
有

差
異
，
行
銷
規
範
有
差
異
，
甚
至
於
兩
岸
商
人
的
品
性
都
有
差
異
。
地
方
政
府
在
對
農
業
的
控
制
以
及

兩
岸
優
勢
的
變
化
這
些
方
面
都
必
須
檢
討
才
能
談
兩
岸
農
業
的
合
作
與
交
流
。
同
時
，
就
兩
岸
農
業

背
景
而
言
，
大
陸
的
農
業
制
度
尚
處
於
市
場
經
濟
的
轉
化
階
段
，
台
灣
則
已
經
是
高
度
市
場
化
的
農
業

經
濟
，
階
段
性
不
同
;
另
一
方
面
，
兩
岸
在
政
策
面
與
制
度
面
差
異
也
很
大
，
各
自
的
立
場
也
不
同
，

談
農
業
交
流
，
很
難
取
得
一
致
的
看
法
。
兩
岸
農
業
的
交
流
合
作
本
應
就
優
勢
整
合
、
互
利
互
惠
、
長

期
穩
定
、
重
義
守
信
，
以
互
補
雙
贏
的
原
則
來
交
流
，
如
果
缺
乏
誠
信
的
原
則
，
那
麼
就
沒
有
交
流
合

作
的
基
礎
。
同
時
我
們
也
了
解
到
農
業
交
流
有
正
面
與
負
面
的
影
響
，
尤
其
是
交
流
所
產
生
對
兩
方
的

衝
擊
。
對
台
灣
來
說
，
其
可
能
是
全
面
性
與
整
體
性
的
衝
擊
，
而
對
大
陸
來
說
卻
是
局
部
性
與
細
微
性

的
衝
擊
而
已
。
所
以
兩
岸
農
業
交
流
的
前
提
，
以
上
這
些
事
項
都
必
須
檢
討
、
協
商
、
加
以
好
好
地
規

畫
，
兩
岸
才
能
有
秩
序
地
依
自
由
市
場
的
理
性
原
則
進
行
農
業
交
流
合
作
。



最
後
，
我
要
強
調
經
濟
主
體
性
的
重
要
性
，
任
何
國
家
要
發
展
經
濟
必
須
要
有
經
濟
主
體
性
，
如

果
沒
有
經
濟
主
體
性
，
就
不
能
發
展
經
濟
。
台
灣
四
百
年
的
歷
史
印
證
台
灣
被
殖
民
的
歷
程
當
中
因
為

沒
有
經
濟
主
體
性
，
台
灣
被
壓
制
、
被
剝
削
，
台
灣
的
優
勢
都
沒
有
辦
法
轉
化
成
競
爭
力
，
走
到
國
際

市
場
去
跟
別
國
競
爭
以
推
動
經
濟
發
展
。
台
灣
是
具
有
區
位
優
勢
的
，
台
灣
東
面
面
臨
世
界
最
大
的
海

洋
|
太
平
洋
;
西
面
面
臨
世
界
最
大
的
洲
|
亞
洲
;
台
灣
位
於
東
北
亞
的
交
通
樞
紐
中
心
，
具
有
非
常

好
的
區
位
優
勢
;
就
自
然
條
件
來
說
，
台
灣
有
亞
熱
帶
、
熱
帶
、
溫
帶
的
氣
候
，
有
優
良
的
山
水
(
自

然
條
件
非
常
優
良
)
。
如
果
我
們
承
認
中
華
民
族
是
優
秀
的
民
族
，
我
們
也
不
能
否
認
台
灣
人
是
非
常

優
秀
的
，
台
灣
人
的
人
力
資
源
絕
對
是
優
秀
的
;
但
是
過
去
在
殖
民
統
治
的
時
代
，
台
灣
沒
有
建
立
起

經
濟
主
體
性
，
台
灣
的
區
位
優
勢
、
人
力
資
源
的
優
勢
以
及
自
然
條
件
的
優
勢
都
沒
辦
法
轉
化
成
競
爭

優
勢
來
發
展
經
濟
。
所
以
如
果
檢
討
台
灣
過
去
數
百
年
的
歷
史
，
可
以
看
到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前
，

台
灣
的
居
民
多
數
生
活
在
貧
困
當
中
。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後
，
台
灣
不
幸
也
有
幸
，
因
為
國
民
政
府
在
大
陸
戰
敗
退
守
台
灣
，
台
灣
也

因
此
跟
大
陸
割
斷
了
，
國
民
政
府
在
台
灣
在
「
進
無
步
、
退
無
路
」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就
以
台
灣
為
基
地

來
發
展
經
濟
，
台
灣
也
因
此
建
立
了
台
灣
經
濟
主
體
性
。
台
灣
有
農
業
發
展
、
工
業
發
展
，
進
而
工
商

業
發
展
，
創
造
了
世
界
的
經
濟
奇
蹟
。
所
以
必
須
認
知
台
灣
經
濟
主
體
性
的
重
要
性
，
台
灣
如
果
沒
有

盟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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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主
體
性
，
它
的
經
濟
發
展
就
沒
有
將
來
，
所
以
我
要
強
調

一
點
，
兩
岸
的
農
業
合
作
交
流
也
好
，

兩
岸
的
經
濟
交
流
也
好
，
一
定
要
在
尊
重
對
方
的
經
濟
主
體
性
之
下
來
交
流
、
來
合
作
、
來
創
造
雙
贏

的
局
面
。
報
告
至
此
，
謝
謝
大
家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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